
臺北市政府 91.10.11.  府訴字第０九一二一三七二九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送達代收人　○○○律師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萬華區衛生所

　　右訴願人因申請中醫師執業執照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北市萬衛三

字第０九一六００七四０００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事　　實

　　緣訴願人以九十一年一月十八日（付郵日期）臺北西園郵局第三十八號存證信函，表示

其於九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在本市萬華區○○路○○號○○診所執行業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核發中醫師執業執照，並檢附行政院衛生署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僑中字第三二八號中醫師

證書影本等證明文件憑辦，因未檢具行政院衛生署「臺中」字中醫師證書，且所附資料不足

，原處分機關乃以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市萬衛三字第０九九一六００三八二００號函請

本府衛生局釋復，經該局以九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北市衛三字第０九一四０四０二五００號函

復訴願人及案外人○○○、○○○、○○○等四人並副知原處分機關略以：「主旨：有關○

○○君等持有『僑中』字醫師證書者，向萬華區衛生所申請執業登記乙案，......說明....

..二、依據現行醫師法第三條第三（四）項之規定：『已領有僑中字中醫師證書者，應於中

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中醫師檢覈筆試及格，取得臺中字中醫師證書，始得回

國執業。』敬請臺端補正臺中字證書後，本局將依法掣發執業執照。」嗣原處分機關乃依據

前開本府衛生局函復意旨，以九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北市萬衛三字第０九一六００七四０００

號函復訴願人等，請其補正臺中字中醫師證書後，依法核發執業執照。本件處分於九十一年

二月二十日送達予訴願人，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

起訴願，五月二十三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本府衛生局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查本案本府衛生局答辯書雖載明原處分書之送達日期係九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是訴願人

　　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提起訴願雖已逾三十日，惟該局及原處分機關並未檢附合法送

　　達之證明文件供核，尚難認原處分書已合法送達訴願人，訴願期間無從起算，尚無逾期

　　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醫師法第三條第四項規定（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修正）：「已領有僑中字中醫師證書

　　者，應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中醫師檢覈筆試及格，取得臺中字中醫



　　師證書，始得回國執業。」第七條之三規定：「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醫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第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廢止之：一、經廢止醫師證書。二、經廢止

　　醫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

　　行業務。」

　　本府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府秘二字第九０一０七九八一００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

　　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九十年九月一日起生效。......公告事項......六、本府將下

　　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九）醫師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檢具僑中字醫師證書聲請醫師開、執業，行政實務及司法判決均有先例。

（二）行政機關拒絕持有僑中字中醫師執照之相關行政函示及命令係違背憲法及法律，且法

　　　律之適用應本平等原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依最高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判字第三八三

　　　九號判決之意旨已核准○○、○○○等人執業執照，訴願人與○○等人並無二致，原

　　　處分機關自應准許；又訴願人所持中醫師證書並無附條件，原處分機關不得以行政解

　　　釋之方式，剝奪人民之工作權及訴訟權；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召開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效力無法律依據，且未經訴願人參與表示意見，既非依據法律

　　　程序所作成之判例，更無法源，根本無拘束本案之效力。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基礎，

　　　無非以八十一年修正公布之醫師法第三條、第八條之一、八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修正發

　　　布之中醫師檢覈辦法第二條、第十條為據，惟上開法令之修正公（發）布，均在訴願

　　　人七十五年取得僑中字中醫師證書之後，自不得溯及解釋。另前開聯席會議決議，雖

　　　援用中醫師檢覈辦法第十條為據，惟該辦法逾越法律之授權，業經最高行政法院八十

　　　九年度判字三八三九號判決認定無效，自不得援為認定僑中字中醫師證書無法律上效

　　　力之依據。

（三）訴願人之申請不受新修正之醫師法第三條第四項之拘束，且新修正之醫師法就本案而

　　　言，無溯及適用之效力。

四、卷查有關醫師執業執照核發事項，依前揭醫師法第八條規定，應向申請人之執業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而依同法第七條之三規定：「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且本府業以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府秘二字第九０

　　一０七九八一００號公告，將醫師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衛生局辦理，是有

　　關依醫師法第八條規定申請核發醫師執業執照等相關事項，係屬本府衛生局之權限。惟

　　本件原處分機關逕以其名義作成本件處分，是該處分在實質上無論妥適與否，其行政管



　　轄終究難謂適法。次查，本件原處分機關將訴願人之申請案以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

　　市萬衛三字第０九九一六００三八二００號函請本府衛生局釋復，本府衛生局亦以九十

　　一年二月十五日北市衛三字第０九一四０四０二五００號函復訴願人，請其補正臺中字

　　醫師證書後，本府衛生局將依法掣發執業執照，是本件原處分機關固無權限准否訴願人

　　核發醫師執業執照之申請，惟有權機關既已就本件申請作成處分，原處分即應予撤銷。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興源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十　　 月　　十一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